


理论与思考

限的分隔与考核权重的 不 同 ， 必将提升部 门 间 信息

沟通 的成本 ， 影 响资源 的优化配置 策 略 。 由 于养老

服务 与 医疗服 务 的界限 不明 导致的部 门 之间 职责 界

定模糊 ， 使 得部 门 间 极 易 出 现利 益纷争 、 责任推

倭 ， 导致医养结合在资源融合 与 服务 衔接上 ， 效率

低下 、 进展缓慢 。 同 时 ， 受 限于主管行业 、 制 度逻

辑 、 财务状况等 因 素 ， 各部 门对 医养结合的认识程

度存在差异 ， 对各项支持和扶持性政策 的调 整 和落

实较难协调一致 ， 难 以实现政 策 协 同 ， 使得医养结

合领域的政策碎片化的特征 。

第三 ， 资金来源和 筹集 渠 道 单
一

， 养老 资金支

付缺 乏可持续性 。 当前养老服务 的支付主体 为 国家

政府 ， 除开少量 的慈善捐献 ， 养老服 务 的资金 主要

来 自 于政府的公共财政支 出 。 单一 的政府给付 的养

老服务筹资模式面临短期和 长期风险 ， 缺乏 可持续

性 。 人民对健康养老服 务的 要求将随着时代发展而

不 断提 高 ， 这也就意味着公共支 出 的持续增长 ， 政

府财政支付能 力将备受考验 。 单
一

的政府给付 的养

老服务筹资模式将面临 因
“

现收现付制
”

遭 遇 循环

出现的不确定 因素而产生的 长期 和短期风险 ， 以 及

因 户籍制 度改 革与人 口 结构 改变而 导致的长 期的 筹

资风险 。

第 四 ， 政府老龄经 费 投 入不 足 ， 社会 力 量 产 业

参与 有
“

限
”

尽管 国 家 明 确 了
“

以 居家 为 基 础 、

社区 为依托 、 机构为 补充 、 医养相结合 的养 老服 务

体系
”

的 建设规划 ， 但进展并不尽 如人意 。 受限 于

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职能转型 缓慢 的 因 素 ， 短时期

内 国家老龄事业经费投人有限 ， 养 老市场培育不完

善 ， 导致养老服务总量偏少 、 结 构单一 ， 万亿 养老

市场需求 ， 有效供给不 足 千亿 。 目 前 ， 政府对于社

会资本进人医养结合服 务领域 ， 仍然存在着 医 养结

合机构准人 门 槛过高的 问题 ， 现行养老机构 医 务室

和护 理站建设的硬性规定要求过高 ， 大大限 制 了 内

设 医疗机构 型养 老机构 的 发展 。 同 时 对 于境 外 资

本 ， 限制 其进人养老服 务领域 ， 使之无法享有非 营

利性组织 的税收优惠 。

第五 ， 职 业 教 育 培 训 缺 失 ， 人 力 资 源 匮 乏 。

“

医养结合
”

模式对传统 的护理行业提 出 了新 的 要

求 ， 即 由 生活照 料转 向 包括康复 和长期护理在 内 的

健康管理 ， 当前 ， 医养结合领域具有执业资格 的 医

师和专业护理人员都严重短缺 ， 职业 教育培训 的缺

失是 主要原 因 。

“

医 养结合
”

养 老服务 机构还 面 临

着人才流失 的困境 ， 招 聘难 ， 留 人更难 。 即使招聘

到符合要求 的专业老年 护理人员 ， 由 于养老服务机

构的收 入 、 地位 和职业评价 低于专 业医疗机构 ， 招

聘的人 员始终存在着流 动到专业 医疗机构的倾 向 。

下
一

步 医养结合深度融合的 改革路径

首 先 ， 明 确养 老服 务 与医疗 服务 的 范畴 ， 完 善

医养结合标 准体 系 。 在顶层设计上 ， 以 法规规章 的

形式将养老服 务与 医疗服务 区分标准 确定下来 ， 建

立老年健康 求评估体 系 ， 设立 老年人需求 的分级

分类标准 ， 厘清 并及 时 更新 医 养结合 服务项 目 清

单 。 明晰养老 服务与 医疗服务 的 界限是科学制 定各

项标准 ， 明 确 责任主体 ， 优化资 源配 置 的前提 。 根

据医养结合服 务项 目 清单 ， 调整 项 目 收费 标准 、 优

化专业技 术人 员 比 例 。 根据 医 养结合服 务项 目 清

单 ， 明确 医保覆盖范畴和 医保报 销 比例 ， 以保障医

保制 度 的顺 利衔 接 。 根据 医养结合服务 项 目 清 单 ，

确立
“

医与养
”

转介标准 ， 构建 闭环的 医养结合养

老服 务平 台 。

其 次 ，
加强 组织 领导 ， 搭建 综合化 、 信息 化 管

理平 台 。 强化各 级党 委 、 政府对老龄工作 的主体责

任 ， 将
“

医养结合
”

的发展纳入各有关部 门 目 标责

任考核 内容 ， 建立 由地方政府主 管领导 负 责 ， 统
一

思想 ， 统筹规 划 ， 以 集 中 化 的机 制 提供信 息 、 技

术 、 资 源 配 置方 案 。 搭 建综合化 、 信息化 管理平

台 ， 推动各有关部 门 对老年人基础 信息 的分类分级

互联共享 。 建立 由多 学科 、
多领域专家参与 的专 家

顾问制 度和基于 大数据 统计分析 的决 策 印证机制 ，

指导
“

医养结合
”

政策的综合设计实施 。

第三 ， 健全 养保 ． 医保体 系 ，
探索 建 立长 期 护

理保险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 和商业保险 的并举

养老保险体系 ， 建立更加便捷的 养老保险转移接续

机制 。 健全医疗保险稳定可持续筹资 和报销 比例 调

整机制 ， 优化
“

医养结合
”

机构 的 医疗保险衔接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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